
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 114 年度第 3季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 年 8月 26 日 

一、 委員組成： 

召集人：王委員慧菁 

委員：鄭委員朱隆、趙委員以選、方委員麗萍 

二、 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本季視察重點：本季視察重點為總務科業務，以「收容人沐浴及飲用熱水之供應及使用情形」作為專題報告。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本小組於 114 年 8 月 25 日於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召開本(114)年度之第 3次外部視察小組會議。於

該次會議，邀請機關進行業務簡報(詳如附件 1)。 

三、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收容人沐浴及飲用熱水之供應及使用情形) ： 

(一) 法令及函示依據： 

1. 監獄行刑法第 53 條：規定應依季節供應冷熱水，並要求收容人沐浴及理剃鬚髮，以維護健康與衛生。 

2. 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42 條：以維持公共衛生或個人健康為原則，要求收容人定期沐浴。 

3. 羈押法第 47 條：規範被告之健康與衛生，依季節供應冷熱水，並得依意願理剃髮鬚。 

4. 法務部 112 年 12 月 7 日法矯字第 11205005460 號函： 

(1) 少年、女性、65 歲以上高齡收容人、病人及其他特殊保健需求者，全年每日提供熱水沐浴。 

(2) 一般收容人：12 月至 2 月每日供應；3月至 11 月每週供應 2 次；若氣溫低於 20 度，則額外供應。 

(二) 沐浴熱水供應情形： 

1. 冬季（12 月 1 日至翌年 2月 28 日）：每日供應熱水沐浴。 



2. 春夏秋季（3月 1日至 11 月 30 日）：每週 2次供應熱水沐浴；氣溫低於 20 度時，亦供應。 

(三) 飲用熱水供應情形： 

1. 原則每日供應 2次，寒冷天氣時增加至 3次。 

2. 開封後由工場茶水桶供應；收封前將茶水桶裝滿，供夜間使用。 

3. 女所與少觀使用飲水機供應熱水。 

(四) 硬體設備： 

1. 女所及各舍均設置蒸氣鍋爐與管路，並逐年更新。 

2. 孝舍、仁舍、忠舍及信舍均有頂樓鍋爐供應。 

3. 仁舍設有飲用水軟水器及四道過濾系統（砂濾、活性碳、棉質濾心、紫外線殺菌）。 

4. 簽訂維護契約，每月定期保養檢修。 

(五) 衛生安全： 

1. 每季（3、6、9、12 月）進行飲用水檢測。 

2. 檢驗項目包含：大腸桿菌群及總菌落數。 

3. 檢測結果均符合安全標準。 

(六) 近年設備更新： 

1. 111 年度：汰換孝舍、仁舍、女所及少觀鍋爐，並設置監控系統。 

2. 112 年度：汰換忠舍鍋爐，更新飲用水淨水設備及管線，並新增熱水管路及控制箱。 

3. 113 年度：汰換仁舍舊鍋爐，使其可交替或同時運作，提升供應量。 

4. 114 年度（預計於 114 年 8 月 28 日辦理開標作業）：汰換仁舍飲用水鍋爐，並安裝 3 座軟水機以減少水垢、延長壽命。 

 

四、 視察小組討論及建議： 

(一) 鄭朱隆委員： 



1. 貴所提供熱水給收容人，對於戒護會有風險或安全疑慮嗎？會有戒護或成本上的負擔嗎？ 

2. 對於不想洗澡的收容人，會有相關措施嗎？ 

     總務科長陳怡龍科長： 

1. 提供熱水對於用水費用有所負擔，並且也會提高用電費用，為因應今年度電費調漲，矯正署有提高收容人的給養用費，

每月從原本的新臺幣 200 元，提高至 400 元；而戒護安全的部分，為配合矯正署函示統一規定，依季節及規定提供熱水，

以確保囚情穩定。 

2. 多少會遇到不想洗澡的收容人，為避免其影響團體生活，柔性勸導並協助收容人盥洗或擦澡。 

(二) 方麗萍委員： 

1. 簡報第 18 頁信舍頂樓鍋爐的環境，照片上的物理環境是正常的嗎？看起來髒亂且潮濕，可能對其管線管路有所惡化。 

2. 簡報中雖有報告鍋爐的維護契約，惟不知道維護頻率為多久，維護的項目有哪些，請再補上相關資料。 

總務科長陳怡龍科長： 

1. 會請本所營繕組及清掃組加強鍋爐間的環境整潔，以確保設備維護，並於會議後補上整理後的照片。 

2. 依本所鍋爐維護契約，維護廠商應每月至少一次進行維護，如有緊急情況，依契約指定期間內至本所進行檢修；維護廠

商維護後會交付每座鍋爐的維護檢修表，會議後會請承辦人員另行補上。 

(三) 趙以選委員： 

1. 有關仁舍頂樓鍋爐的環境，剛才方委員有提到了，也請貴所提醒維護廠商應依維護契約「維護、清潔各項器材設備」辦

理。 

2. 請問貴所收容人有反應過熱水的溫度是否正常？或是水質、供水量等問題？ 

3. 依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請問貴所鍋爐傳熱面積總計為多少？是否有鍋爐操作人員？ 

4. 我們除了關心收容人外也關心工作人員，請問貴所的員工宿舍是否有鍋爐？ 

總務科長陳怡龍科長： 

1. 本所熱水溫度控制在 60 度，平常時段皆可正常供應，惟有時因大型教化活動，孝舍仁舍收容人會於同一時間盥洗，導致

熱水供應有所不足，此時本所會開啟第二座鍋爐(平常時段是交替使用)，以因應熱水不足的問題。 



2. 本所目前鍋爐傳熱面積總計為 32.1 平方公尺，並有乙級鍋爐證照人員人員為教區科員 1名、日勤管理員 2 名、甲股乙股

各 1名，總計 5名，以配合輪調及假日或炊場主管休假等情況，以維護鍋爐操作安全。 

3. 本所的員工宿舍是使用熱水器，沒有使用鍋爐。 

(四) 王慧菁委員： 

1. 有關水質檢測，除了檢測大腸桿菌群及總菌落數，是否有相關規定應檢測其他項目？ 

總務科長陳怡龍科長： 

1. 本所係使用自然水，依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第 7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接用自來水者：經飲用

水設備處理後水質，應每隔三個月檢測大腸桿菌群。」辦理，故無再另行檢測其他項目。 

 

五、 會後追蹤事項: 

(一) 信舍頂樓鍋爐環境衛生打掃: 

1.信舍頂樓鍋爐周邊環境已於會後打掃完成(詳如附件 2，壹)。 

(二) 鍋爐操作人員證照資格: 

1.鍋爐操作人員證照資格說明已於會後提供(詳如附件 2，貳)。 

(三) 水質檢測加做其他項目: 

1. 水質檢測是否加做其他項目?因苗所飲水機為接用自來水者，依「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只需

每隔三個月檢測大腸桿菌群即可(詳如附件 2，參)。 

2. 但委員會還是建議：飲用水是直接喝進人體，水質好壞會立即性影響人體健康，在不甚影響苗所經費使用下，可以考

慮加驗其他項目，另苗所會使用「茶桶」盛裝飲用水供受刑人飲用，茶桶還須定期清潔。 

(四) 鍋爐廠商維護檢修表: 

1.苗所已於會後提供 114 年度的鍋爐廠商維護檢修表(詳如附件 3)。 

(五) 電費支出增加比較: 



1. 114 年受電價調漲及經費刪減等影響，所方財務吃緊，但穩定的熱水供應能有效穩定囚情，有利於所方管理，還請所方

提供數據比較表，讓委員評斷上能有所依據。 

 

 



附件 1-收容人沐浴及飲用熱水之供應及使用情形 

 
 

 
 

 
 

 
 



 

  

 
 

 
 

 
 



 
 

  

 
 

 
 



 

 
 

 
 

 
 

 
 

 

 

 

 

 

 



附件 2  

壹、清掃鍋爐間 

  

  

 

貳、鍋爐操作人規範 

一、 依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第 14 條：「1.雇主對於鍋爐之操作管理，應

僱用專任操作人員，於鍋爐運轉中不得使其從事與鍋爐操作無關之工作。

2.前項操作人員，應經相當等級以上之鍋爐操作人員訓練合格或鍋爐操

作技能檢定合格。」及第 15 條：「雇主對於同一鍋爐房內或同一鍋爐設

置場所中，設有二座以上鍋爐者，應依下列規定指派鍋爐作業主管，負

責指揮、監督鍋爐之操作、管理及異常處置等有關工作： 

(一)各鍋爐之傳熱面積合計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應指派具有甲級鍋爐    

操作人員資格者擔任鍋爐作業主管。但各鍋爐均屬貫流式者，得由具    

有乙級以上鍋爐操作人員資格者為之。 

(二)各鍋爐之傳熱面積合計在五十平方公尺以上未滿五百平方公尺者，應

指派具有乙級以上鍋爐操作人員資格者擔任鍋爐作業主管。但各鍋爐

均屬貫流式者，得由具有丙級以上鍋爐操作人員資格為之。 

(三)各鍋爐之傳熱面積合計未滿五十平方公尺者，應指派具有丙級以上鍋    

爐操作人員資格者擔任鍋爐作業主管。」 



 

二、 本所目前鍋爐傳熱面積總計為 32.1 平方公尺，並有乙級鍋爐證照人員人

員為教區科員 1 名、日勤管理員 2名、甲股乙股各 1名，總計 5名，以

配合輪調及假日或炊場主管休假等情況，以維護鍋爐操作安全。 

 

參、飲用水檢測標準 

一、依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第 7條第 1項：「依本條例

第十二條規定辦理飲用水設備水質狀況之檢測時，其檢測項目及頻率規定

如下： 

(一)接用自來水者：經飲用水設備處理後水質，應每隔三個月檢測大腸桿

菌群。 

(二)非接用自來水者：經飲用水設備處理後水質，應每隔三個月檢測大腸

桿菌群；其水源應每隔三個月檢測硝酸鹽氮及砷。其中水源之硝酸鹽

氮及砷，連續一年檢測結果均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時，自次年起

改為每隔六個月檢測一次。」 

二、本所目前檢設皆係依上述標準辦理。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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